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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

文 件

桂数发〔2022〕24号 签发人：杨绿峰

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关于开展 2022
和 2023年广西面向东盟的数字化示范标杆

项目和示范性服务平台评选暨面向东盟的

数字化建设补助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，各设区市大数据发展主管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《加快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措施》（桂政办发

〔2020〕）70号）、《关于支持面向东盟的数字化建设实施意

见》（桂数发〔2022〕9号）、《关于加快广西数字经济对外投

资合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桂商合发〔2022〕17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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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力广西面向东盟的数字化建设，打造广西面向东盟的“数字丝

绸之路”，现就组织申请补助资金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时间

2022年 9月 30日—2022年 10月 17日。

二、组织评选及申报工作要求

（一）申报条件、申报流程、支持方向和标准、注意事项等

内容严格按照《2022和 2023年广西面向东盟的数字化建设补助

资金申报指南》（附件 1）执行。

1.申报 2022 和 2023年广西面向东盟的数字化示范标杆项目

及面向东盟的数字化建设项目类补助资金的请按申报指南（附件

1）第三部分第一点执行，填报附件 2-1项目类申报书。

2.申报 2022 和 2023年广西面向东盟的数字化示范性服务平

台及面向东盟的数字化建设平台类补助资金的请按申报指南（附

件 1）第三部分第四点执行，填报附件 2-4平台类申报书。

3.申报 2022 和 2023年广西面向东盟的数字化建设补助资金

园区类、企业类、对外投资合作类的请分别按申报指南（附件 1）

第三部分第二点、第三点、第五点执行，分别填报附件 2-2园区

类申报书、附件 2-3企业类申报书、附件 2-5 对外投资合作类申

报书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

责。以同一内容申报自治区级其他专项资金的，应在申报材料中

明确说明已申报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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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市大数据发展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申报、审核、

推荐工作，及时登录系统完成审核推荐工作，于 10月 19日前将

纸质版申报材料、盖章版申报推荐汇总表（附件 3）提交自治区大

数据发展局。

三、申报方式和材料要求

（一）请各申报单位按照申报类别进行申报工作，认真填写

申报书（附件 2）并在申报书中加附佐证材料（扫描件需加盖申

报单位公章，编列目录，内容按对应的申报要求排好顺序），完

成线上和线下材料提交。

1.线上提交：登录“2022 和 2023 年广西面向东盟的数字化

建设补助资金申报资料收集系统”，请于 10 月 17 日前提交盖章

版（PDF 格式）和可编辑电子版申报材料。（互联网登录：

http://221.7.197.242:801/dm-form ； 政 务 外 网 登 录 ：

http://10.6.54.57:801/dm-form）。

2.线下提交：纸质版申报材料一式三份，请于 10月 17日前

提交至所属地市大数据发展主管部门，自治区级企事业单位、国

家在桂企业可直接向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申报（地址：南宁良庆

区体强路 18号 1901办公室）。

（二）纸质材料装订要求：

1.申报材料统一采用 A4 纸双面打印或复印，按申报书要求

材料的顺序、编目装订成册。装订必须符合存档要求，不允许用

塑料夹、皮包装，封面（首页）必须为纸质且内容格式与申报书

http://221.7.197.242:801/dm-form），提交盖章版（PDF格式）和可编辑电子版申报材料。
http://221.7.197.242:801/dm-form），提交盖章版（PDF格式）和可编辑电子版申报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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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面一致。

2.排版要求：一级标题为 3 号黑体、二级标题为 3 号楷体

GB_2312；正文字体为 3号仿宋 GB_2312，28磅行距；表格内文

字字体为 4号仿宋 GB_2312。

3.申报材料加盖申报单位骑缝章，相关佐证材料（或复印件，

复印件要求清晰且无涂改）加盖申报单位公章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不予退还，属于保密材料的，通过线下方式

提交，并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（一）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中国—东盟信息港建设管理处：

朱瑶，0771-6116968；韦杰 0771-6113586。

（二）各设区市大数据发展局主管部门

南宁市大数据发展局：黄筱茜，0771-5573533；

柳州市大数据发展局：劳栋，0772-2860075、0772-2860076；

桂林市大数据发展局：伍耿鸿，0773-2848375；

梧州市大数据发展局：陈拓舜，0774-6029858；

北海市大数据发展局：黄朴然，0779-2052210；

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：李明铎，0770-2880207；

钦州市发展改革委（钦州市大数据发展局）：吴洵宾，

0777-3688717；

贵港市大数据发展和政务局：李家侃，0775-4569488；

玉林市大数据发展局：涂冬，0775-2833672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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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色市大数据发展局：黄炜懿，0776-2855225；

贺州市大数据发展局：李晓冉，0774-5268870；

河池市大数据发展局：韦倩，0778-2293996；

来宾市大数据发展局：李汉英，0772-4270655；

崇左市大数据发展局：卢琦，0771-7969256。

（三）申报系统技术问题答疑 QQ群：1018392292。

附件：1.申报指南

2.申报书

3.申报推荐汇总表

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

2022年 9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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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办公室 2022年 9 月 30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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